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关联单位代缴社保
员工无法正常退休

郦雯说， 她于1997年6月入
职后开始担任公司北京地区销售
主管。 2010年12月24日， 公司与
她签订了自2010年1月1日起的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此前一天，
公司与其在北京的关联单位签订
人事委托服务合同， 约定该单位
为她代缴社保费用。

2014年11月8日 ， 公司就郦
雯退休事宜与关联单位进行沟
通， 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同年11月19日， 公司向郦雯
发送处理个人档案存在问题通知
函。 该函载明郦雯将于2015年2
月25日达到退休年龄， 双方之间
的劳动关系届时将依法终止。 公
司正着手为其申报办理退休手
续， 现因其档案存在身份认定不
清， 无法按常规流程申报办理退
休手续， 让其于2014年11月30日
自行处理好档案中的问题。

郦雯表示， 其接到公司告知
函后曾尝试自行办理退休， 但根
据北京市相关规定， 必须由社保
缴费单位办理退休， 个人无法办
理退休。 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申
报查询系统显示， 其单位名称为
关联单位， 个人身份为干部 （四
险） 职员 （医保）， 申报月均工
资收入为10255元 。 郦雯的工资
条显示， 2014年2月至2015年1月
其月均工资9007.97元。

经查 ， 公司为郦雯缴纳了
1997年6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
养老保险， 关联单位为她缴纳了
2009年 1月至 2015年 2月养老保
险， 郦雯的视同缴费年限为11年
4个月。

2016年12月15日， 郦雯以公
司和关联单位为被申请人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但仲裁机构不予受
理。 此后，其诉至法院，要求两家
单位为其办理退休手续、 按每月
10255元标准连带赔偿其应得退
休工资，以及2015年1月至2017年
2月期间的医疗费28722.78元。

法院审理认为， 截至郦雯达
到退休年龄时， 其累计缴费年限
已达15年以上， 符合法律规定的
退休条件。 根据法律规定， 公司
作为用人单位、 关联单位作为社
保缴费单位至今仍未启动为郦雯
办理退休审批手续， 其行为存在
明显过错， 均对郦雯未及时办理
退休的客观结果负有责任， 应当
向郦雯支付相应赔偿。 据此， 判
决二单位连带支付郦雯2015年3
月至2017年8月间未及时办理退
休手续导致的损失105000元、 连
带报销郦雯2015年4月至2017年2
月期间的医疗费28376.79元。

双方对此判决均不服并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2018年8月21
日， 该案执行完毕。

单位败诉仍不履职
员工再诉追要赔偿

“上次诉讼解决了2年前的
问题， 接下来公司没汲取上次败
诉的教训， 继续拖延退休手续办
理， 我的损失仍在持续并不断扩
大。” 郦雯说， 迫于无奈， 她只
得再次起诉， 要求二单位连带支
付其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应得
的退休费损失、 赔偿其2017年3
月至2020年2月的医疗费55583.73
元。 此外， 她还要求赔偿其因未
及时办理退休手续造成的退休金
预期收益损失3758527.63元。

2019年12月25日， 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以郦雯的仲裁请求不属
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为由，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郦雯不服，
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时， 公司提交
了2018年6月2日其与关联单位签
署的协议书及 2018年 6月 21日
《提交办理退休手续所需材料告
知函》 及邮件查询单， 主张郦雯
不同意以工人身份办理退休， 故
无法办理的责任在于郦雯。

协议书显示， 公司委托关联
单位在10日内启动郦雯退休手续
办理工作， 关联单位需向公司及
郦雯发出办理退休需要员工协助
事项的明确要求， 以便公司及时
提供资料并督促员工配合， 尽快
办结。 若无法按干部身份为郦雯
办理退休手续， 可直接按工人身
份为郦雯办理退休。

告知函要求郦雯协助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 户口本复印件及本
人页复印件， 本人退休申请及所
持有的劳动合同书、 岗位协议书
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要求郦雯
将上述材料在2018年7月5日前交
于公司 。 郦雯称其未收到该通
知， 但收到了内容相同的电子邮
件。 在回复中， 郦雯表示会积极
配合， 但要求公司支付工资、 医
药费及以什么身份办、 什么标准
为其办理退休手续。

2018年7月2日， 公司回复郦
雯：“公司一直努力想办法为你办
理退休核准工作，可是，无法独立
办理。现通知你提交材料，是因关
联单位同意协助推进。 关于以干
部身份还是工人身份退休， 公司
无法明确，需要提取档案后核定。
如无异议，请按此前邮件要求，尽
快提交所需的材料。 ”

2018年7月3日， 郦雯回复公
司： “公司称若能核定为干部，
则按干部身份进行退休核准； 若
不能核定为干部， 按工人身份进
行退休核实， 这是不正确的。 据

我所知， 关联单位早已调取我的
档案进行了核实， 希望公司能坦
诚对待这件事情。”

关联单位提交电子邮件及快
递单等证据， 证明其在积极推进
郦雯退休手续的办理， 但因郦雯
拒不配合， 不提供相关资料， 导
致其退休手续无法顺利办理。 郦
雯称， 公司与关联单位之间的沟
通， 她不知情。

法院组织双方调解
顺利办妥退休手续

针对双方争议的根本原因，
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就办理退休的
手续进行交接。 2020年8月8日，
郦雯顺利办理了退休手续 。 而
《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
表》 显示， 郦雯的统筹支付金额
为3746.79元 ， 起始支付年月为
2017年9月。 经核实， 郦雯已经
领取了自2017年9月始的养老金。

一审法院认为 ， 经多方协
调 ， 郦雯已经正式办理退休手
续， 相关机构核算并发放了郦雯
自2017年9月开始的退休待遇 ，
其主张的未及时办理退休手续造
成的退休费损失已不存在， 对该
项请求不予支持。 同理， 对其主
张的退休金预期收益损失亦不支
持。

关于郦雯主张的2017年3月
至2020年2月医疗费损失 ， 该期
间也是基于未及时办理退休而产
生，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关联单
位作为社保缴纳单位对此存在过
错 ， 应当连带支付相应的医药
费。

2018年6月 ， 公司通知郦雯
办理退休手续， 并要求提交相应
的文件， 其在收到通知后未予提
交， 双方就身份问题相持不下。
2018年7月3日后， 公司再次搁置
此事， 直至2020年3月29日在法
院协调下才办理了相关材料的交
换手续。 对2018年6月至2020年2
月的医药费损失， 公司与关联单
位应承担主要责任， 郦雯因未尽
到提交真实完整材料、 积极推动
退休手续、 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的义务， 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按
照相关票据、 相关政策， 经一审
法院核算相关数额后， 判决公司
及关联单位连带赔偿郦雯在相应
期间的医疗费24867.26元， 驳回
郦雯的其他诉讼请求。

郦雯上诉后， 二审法院经审
理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专题【维权】08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1年 8月 13日·星期五

近日， 读者马伊佳向本报反
映说， 她经好友林某介绍入职3
个月后， 公司决定将其解聘。 她
虽同意离职， 但要求公司支付两
个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 公司拒绝她的理由是， 虽
然公司没有直接与她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但林某已帮她代签。 她
想知道： 在她对此不知情的情况
下， 公司应否支付二倍工资？

法律分析
公司应当支付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一方面， 林某的代签行为无

效。
《民法典 》 第 171条规定 ：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
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
代理行为 ， 未经被代理人追认
的 ， 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
因马伊佳没有委托林某代签劳动
合同、 对代签行为并不知情、 事
后也不予认可， 故林某代签合同
的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 也就是
说， 马伊佳与公司之间属于没有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而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六条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劳
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前款
规定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
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 ”。 因此 ，
公司不得推卸责任。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担不
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第90条规定 ： “ 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
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证
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
果。” 因此， 如果公司不能提供
证据证明马伊佳已授权、 同意、
追认代签合同， 其必须承担不利
后果。

颜东岳 法官

编辑同志：
一次下班途中， 我见

同事刘某因摩托车出现故
障推着前行， 就主动上前
帮助推车。刘某说，修车店
就在前面， 他可以独自推
车前去， 不让我帮忙。 但
是， 我考虑到自己应当帮
忙， 就继续帮他推车。 期
间，由于未注意路面坑洼，
我在推车时意外摔倒受
伤。

请问： 我能否要求刘
某赔偿损失？

读者：冯莹莹

冯莹莹读者：
你不能要求刘某赔偿

损失。
一方面， 你与刘某之

间属于无偿帮工关系。
无偿帮工是指帮工人

无偿为他人处理事务从而
与他人所形成的法律关
系。 其法律特征为： 帮工
人不要求对方给付报酬，
即帮工人向被帮工人提供
帮工， 不需要被帮工人提
供某种给付为对价； 帮工
关系具有互助、临时、一次
性等特点。 你偶尔看到同
事刘某推行摩托车， 没有
索要任何回报而主动上前
帮助，与此种情形吻合。

另一方面， 刘某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定：“无偿提供劳
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
受人身损害的， 根据帮工
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帮工
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被帮
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
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
当补偿。 帮工人在帮工活
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
人身损害的， 有权请求第
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也有
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
补偿。被帮工人补偿后，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 ”

该规定表明， 在无偿
帮工法律关系中， 帮工人
应尽到自身的注意义务；
被帮工人也应尽到审慎的
安全防范义务， 为帮工人
提供安全的帮工环境和防
护措施， 保证帮工人在帮
工活动中的人身安全。 无
偿帮工人受到伤害时适用
过错责任原则， 被帮工人
应当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但也存在法定
免责事由， 也就是被帮工
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
担赔偿责任， 只给予适当
补偿。

本案中， 刘某以修车
店就在前面， 其有能力推
去为由，不让你帮忙，表明
其明确拒绝帮工。 而你坚
持为其提供帮助， 期间又
因自己未注意路面坑洼而
摔倒， 这意味着刘某对你
受伤并不存在过错。因此，
无论从哪方面讲， 你的行
为都属于相互帮助、 相互
关心，是传统美德的体现，
但从法律角度看， 刘某可
以拒绝你的赔偿请求。

廖春梅 法官

主动帮忙推车受伤
能否要求赔偿？

劳动合同由介绍人代签是否有效？

员工延迟退休所受损失由谁买单？
公司与代缴社保单位不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一般来说，用人单位都会在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前为其办妥退休手续，使之自退休之日起便
可享受退休待遇。郦雯（化名）是外地一家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委托北京的关联单位为她代缴社会
保险费用。因用人单位、缴费单位不一致，加上三方之间沟通不畅，郦雯的退休手续在她符合退休
条件后拖了5年半仍未办下来。

“在这段时间，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障，身体还老出毛病。 ”郦雯说，为督促公司尽快
办理退休手续，她曾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公司为其报销医药费并补偿退休金损失。 因仲
裁机构不予受理，她又诉至法院。 经法院判决，公司及关联单位连带向她支付了相关费用。 可是，
在此后一段时间，公司仍未为她办理退休手续。

无奈，郦雯只得再次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新发生的医药费及退休费损失。诉讼中，法院组织双
方就办理退休的手续进行交接，并为她办妥退休手续。 依据各自的过错责任及实际损失情况，法
院于8月11日终审判决公司及关联单位支付郦雯医药费24867.26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